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日主席令第70号，2014年8月31日予以修改）第三十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人、设计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计负责。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
3、 受理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四、审批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五、受理条件
符合《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2010年12月14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2015年4月2日予以修正）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设计依据； 
（二）建设项目概述； 
（三）建设项目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危险、有害程度及周边环境安全分析； 
（四）建筑及场地布置；
（五）重大危险源分析及检测监控； 
（六）安全设施设计采取的防范措施； 
（七）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要求；
（八）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要求； 
（九）工艺、技术和设备、设施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分析； 
（十）安全设施专项投资概算；
（十一）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 
（十二）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十三）可能出现的事故预防及应急救援措施； 
（十四）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六、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七、申请材料
1、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2、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
    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4、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
5、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
    6、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八、优惠政策
无
九、办理时限
法定20日，承诺15日
    十、监督方式
电话监督 86589728   
    十一、救济渠道
申请人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可在六十日内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责任追究
无。
十三、办公时间
[bookmark: _GoBack]    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十四、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60号市政务服务中心D11窗口   十五、办公电话
    024-83963201/83962779
   十六、审批流程图      
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流程图
1、申请人申请

3、审查（20个工作日）,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4、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10个工作日）
4、颁发延期后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10个工作日）
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5个工作日）
2、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即时）
是否
受理
是
否
是
否
是否通过审查
2、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受理申请。（当场予以受理）


